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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

我們是㆒個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㆝主教團體，本著教會的訓導及社會公民的身分，我

們希望對現行的『公安條例』表達㆘列的立場和意見：

基本㆖，我們相信和平表達意見是㆝賦㆟權，根本無需經過當權者的審核和批准，而

此等權利，亦可透過不同的渠道如遊行，集會，出版等方式於任何種族，宗教，性別

或不同年齡㆟士的身㆖均可得到體現。而政府必須以尊重㆟權的態度，協助有關活動

得以順利進行。

現行的公安條例，嚴重㆞限制了目前個㆟及團體表達意見的空間，而且對我們履行㆖

述自由時加諸的種種限制，我們不能接受。因此，我們提出以㆘的修訂「公安條例」

的建議，使之成為㆒條附合國際㆟權公約，在平等和尊重㆟權的基礎㆘建立的條例。

事實㆖，聯合國㆟權事務委員會曾在 1999年審議香港政府提交的㆟權報告的結論㆗亦
指出，委員會關注到當局可能引用公安條例，不當㆞限制〈公民及政治權利國制公約〉

第廿㆒條所保證的權利。

1. 警權過大

目前公安條例賦予警方的權力過大，容易造成濫權的情況和不必要的誤會。在現行的

條例㆗，警方有權反對㆒個遊行集會的進行，或可以在行動進行之前或期間附加條款，

例如阻止示威者進入政府總部示威區；要求示威者使用行㆟路而以阻礙交通等理由阻

止示威者在馬路㆖遊行；將示威區設置在遠離示威對象的位置，令示威者的意見不能

直接表達等。既然示威遊行或組織集會是基本㆟權，我們反對警方有權阻止活動的進

行或隨意附加條款，窒礙言論自由。

公安法賦予警方有權以「國家安全」，「影響其他㆟士權利」等理由拒絕㆒個示威遊行

的進行。但在現行法律㆘，沒有特定的原則何謂「國家安全」，而影響他㆟權利等字眼

亦很容易被濫用，是㆒個危險的準則。既然警方在過去幾年根本沒有用過這些原則去

反對任何㆒個示威遊行的進行，可見根本沒有其存在價值。我們建議將這兩個反對的

準則刪去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議。



2. 通知期

根據現行的「公安條例」，警務處長要於七日前收到示威遊行的通知，組織者要收到「不

反對通知書」，才可進行有關活動，而警方亦有權在事前發出反對通知書，反對有關活

動的進行。這意味遊行示威的權利其實是操控在當權者手㆗。

對於這個限制，我們有兩點質疑：第㆒，警方只是執法機構，由執法機構來處理權利

的問題，是不合理的，而且㆟的基本權利是㆝生的，而不是由政府賦予，在覆行我們

的㆟權前向當權者提出申請的原則，我們實在不能接受。

第㆓：公安條例㆗所容許的示威遊行集會等自由，與其他㆟身自由有不同之處，如出

版自由，香港的報章、刊物、雜誌或傳媒，在出版或新聞報導前無須經過政府審查或

提出申請，然後才可向公眾發表。而是在面世後，如內容有違法的㆞方，才會被檢控。

這分別是先行使自己的權力，法律會在事後會作出制裁。但公安條例㆗遊行示威的權

利是較特別，而警方行使禁止的權力準則相當寬鬆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在活動前最少 24
小時，以書面形式通知警方，以便警方作出相應的安排便可。

3. 刑罰

如果沒有違反通知機制而進行遊行集會的話，組織者和參加者可以被判監五年，這個

罰則比起其他國家亦要嚴重，如果有㆟說英國，美國的某些省份也要通知，香港的也

不算過份的話，我們會再質疑在這些㆞方如果違反通知制度的話，罰則又如何？我們

必須強調，目前的 5年監禁實在非常嚴苛，而且沒有必要。
我們建議在沒有通知的情況㆘，如果有關的示威遊行或集會出現混亂，暴力或其他意

外，警方可以其他法例提出追究。此外，沒有通知而進行的和平活動，我們反對硬性

訂立任何罰則，因為這只是覆行㆟權的其㆗㆒個方式，即使有，亦應該只是非刑事化

的象徵性罰款。

4. ㆖訴機制

目前公安條例㆗的㆖訴機制其實是不切實際的，如果考慮㆒些敏感的政治題材而需要

即時回應行使遊行集會權利時，不單要七㆝前通知，如果警方不批准而要提出㆖訴，

更要經過㆒段時間，這樣對事情而失去意義。

因此，我們認為警方收到通知後，如對有關社會行動提出任何附加要求（只限時間，

㆞點及形式），應該以書面形式向組織者提出，如雙方有任何爭議，應由反對㆒方交法

院進行裁決，並且負舉證責任。

正如㆖述所言，遊行示威集會等行為是㆝賦㆟權，警方或法庭都不應阻止有關活動的

進行。相反，警方在收到通知後，有責任協助有關活動按通知內容的安排進行。



最後，我們質疑在現行社會的文化和情況弄，是否有需要將㆟的基本權利作出如此限

制。由 97年 7月 1日有現行法律，到 2000年 8月 31日期間，有超過 6500宗示威遊
行，而警方只是對 3宗集會及 2宗遊行提出反對，只得㆒宗事件曾透過㆖訴渠道去處
理，有百分之九十九警方都沒有反對，㆔年來行之有效。在這情況㆘，是否有需要賦

予警務處處長有事先反對的申請機制呢？警方是否有需要擁有如此大的權利可否決或

批准示威集會的進行？或在遊行進行期間施加條款？

我們認為警方的責任，在於協助市民，使他們可以順利㆞覆行自己的公民權利，可以

透過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將不同的聲音帶到社會的每㆒個角落，而不是向市民施壓，

或以種種的陰謀理論將有關的㆟權遏止，公安條例如果可以在㆒個尊重㆟權的基礎㆘

作出修改，將會是㆒個好的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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